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全聚德 股票代码 0021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炳丰 唐颖

电话 010-63048992 010-83156608

传真 010-63048990 010-83156818

电子信箱 qjd@quanjude.com.cn qjd@quanjude.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年 201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0年

营业收入（元） 1,943,689,532.72 1,802,313,803.25 7.84% 1,339,337,52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2,054,225.81 129,175,606.20 17.71% 100,285,72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7,624,209.85 126,359,770.80 16.83% 97,042,48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72,641,460.20 297,309,154.69 -8.3% 186,036,547.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741 0.9125 17.71% 0.70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741 0.9125 17.71% 0.70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2% 16.88% 1.54% 13.9%

2012年末 201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0年末

总资产（元） 1,363,649,519.42 1,272,709,891.02 7.15% 1,261,077,68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73,328,630.48 806,210,404.67 8.33% 747,814,798.47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20,6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个交易日末股东总

数

20,316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6.48% 65,803,387 0

北京轫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36% 9,000,000 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0% 3,817,795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3% 3,303,613 0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1.35% 1,904,391 0

中国建设银行－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7% 521,195 0

邢颖 境内自然人 0.37% 520,000 414,000

李庆谋 境内自然人 0.33% 468,000 0

姜俊贤 境内自然人 0.33% 464,000 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平安步步高

集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1% 435,0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概述

201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4,368.95万元，较上年增加14,137.57万元，同比增长7.84%；实现利润总额

21,635.30万元，较上年增加2,443.01万元，同比增长12.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205.42万

元，较上年增加2,287.86万元，同比增长17.71%；接待宾客756.54万人次，同比增长1.22%。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在北京、上海、重庆、长春、青岛、郑州、杭州、新疆、沈阳、合肥等地拥有“全聚

德” 品牌直营店24家（含新疆全聚德控股有限公司下辖三家分公司；含公司参股49%但实际经营管理的北京

鸿德华坤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即北京西客站店）、“仿膳”品牌直营店1�家，“丰泽园”品牌直营店2�家，

“四川饭店”品牌直营店1家。同时公司还拥有大陆地区“全聚德” 特许加盟店60家和海外“全聚德” 特许加

盟店5家，“丰泽园”品牌特许加盟店1家。成员餐饮企业共94家。

本报告期内，公司于2012年1月完成了对全聚德无锡店80%的股权收购；公司2011年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全聚德沈阳店于2012年5月1日对外正式营业；公司的新品牌“全聚德·食王府” 于2012年1月18日在北京全

聚德王府井店内正式营业；公司2012年8月成立的控股子公司全聚德合肥店于2012年12月试营业； 2012年10

月公司参与注册成立了北京全聚德美顿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参股5%）。同时在报告期内，由于我公司承

租的燕莎奥特莱斯购物中心房屋租赁情况发生变动，使得我公司位于该房产6层的全聚德哈尔滨店于6月30

日正式闭店，闭店后我公司对员工进行了妥善分流与安置。

2012年 201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0年

营业收入 1,943,689,532.72 1,802,313,803.25 7.84% 1,339,337,523.56

主营业务收入 1,906,162,399.23 1,772,364,325.30 7.55% 1,312,353,046.30

其中：餐饮收入 1,499,590,480.93 1,398,766,568.51 7.21% 1,022,086,103.50

其中：商品销售 406,571,918.30 373,597,756.79 8.83% 290,266,942.80

主营业务成本 832,252,488.77 789,472,676.67 5.42% 568,505,840.47

其中：餐饮成本 553,082,063.19 526,773,958.54 4.99% 353,044,398.41

其中：商品销售成本 279,170,425.58 262,698,718.13 6.27% 215,461,442.06

期间费用 823,866,684.22 751,707,142.80 9.60% 577,544,523.30

餐饮毛利率 63.12% 62.34% 0.78% 65.46%

商品销售毛利率 31.34% 29.68% 1.65% 25.77%

利润总额 216,353,035.96 191,922,971.45 12.73% 144,441,417.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2,641,460.20 297,309,154.69 -8.30% 186,036,547.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8,910,900.62 -58,884,754.75 -101.94% -264,787,582.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5,913,521.11 -223,302,475.78 48.09% 6,968,205.00

（2）2012年，公司继续保持“狠抓落实、务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并取得了积极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方面：

①践行“中国服务” ，稳步推进创新经营

公司经营管理层着重研究和分析不同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存在问题；继续开展以“稳中求

进，以创带进，以进促优” 为核心的“经营管理创新” 工作。围绕“创新变革” 这一主题，在企业经营定位、经

营模式创新、餐饮业务结构调整、产品创新、市场开发等方面深入推进；健全和完善全聚德现代餐饮服务管

理体系，修订和完善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进一步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坚持菜品创新和营销创新，助

力企业增收创效。

②加快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有新举措

公司收购了北京河善贞综合食品有限公司，其近2万平方米土地面积为发展食品工业奠定了基础；2012

年10月公司参与注册成立了北京全聚德美顿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参股5%），主要经营团膳业务，补充、

完善和丰富了产业链；着手筹建全聚德仿膳食品营销公司，以推进多品牌特色食品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与

章丘市人民政府签署农餐对接战略合作协议，实现了在京直营企业统一配送大葱业务。

③强化发展理念，品牌拓展和连锁发展显成效

2012年，公司新开直营店“全聚德合肥店” 1家，收购了“三合一” 店“全聚德无锡店” 1家；新开全聚德

品牌特许连锁企业5家；另外全聚德烤鸭单品特许加盟试点工作平稳推进，目前在北京京伦饭店、河南洛阳

餐饮旅游集团所属的3家品牌店和安阳市凤登楼大酒店开始售卖全聚德烤鸭，质量和服务良好。全聚德烤鸭

单品特许正在积极探索、稳步推进中。

④食品工业特色化、市场化发展进程有新进展

公司全力拓展“京点食品” 销售渠道，2012年新开设了4家“京点食品” 专卖店和6家专卖柜，使公司专

卖店达到11家（直营9家），专卖柜总数达到54家（含丰泽园专柜）；同时公司继续发展网络销售渠道，2012

年公司新增3家网络代理商，新开发长期代理商8个；2012年度公司中秋月饼生产销售再创新佳绩，本年公司

共推出的19款全聚德、仿膳品牌月饼礼盒，实际发货数量达100万盒，同比增长13％；加大公司肉食品生产基

地建设力度，对三元金星公司新建熟食车间生产线改造项目进行方案研究和审批，建成后将扩大生产规模，

预计产能实现翻番。

（3）行业分类

2012年度 2011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餐饮收入 1,499,590,480.93 1,398,766,568.51 7.21%

商品销售 406,571,918.30 373,597,756.79 8.83%

合计 1,906,162,399.23 1,772,364,325.30 7.55%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我公司本年新增子公司2家，孙公司1家，减少子公司1家。

1.本公司于2012年1月6日与李永平、郁国平、朱建英签订了《关于无锡市金聚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李永平、郁国平和朱建英将其持有无锡市金聚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聚源

公司）80%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转让价款的确定以金聚源公司2011年11月30日评估结果为基准，金聚源公

司的80%的股权作价为1040万元，根据评估确定合并成本的公允价值5,919,664.42元，购买日确定为1月1日。

2.本公司于2012年8月24日成立合肥聚德龙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持股51%。

3.本公司之子公司仿膳食品公司与希杰第一制糖株式会社于2012年9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购买其

持有的北京河善贞综合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款为2920万元，根据评估确定合并成本的公允价值

24,791,262.31元，购买日确定为12月1日。

4.本公司之子公司哈尔滨全聚德于2012年9月办理工商注销登记。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002186� � �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13-02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3月12

日以传真、邮件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于2013年3月22日上午10:00在公司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志强先生主持，经各位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刊登于2013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公司三名独立董事需在2012年度股东大

会上做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2012年度述职报告》刊登于2013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 201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致同审字(2013)第

110ZA0755号的审计报告。201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94,368.95万元，利润总额为21,635.30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5,205.42�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0741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8.42%。与

2011年业绩相比，营业收入增长7.8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长17.71%。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在考虑2013年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市场形势的变化，及自身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制订了2013年度经

营预算。公司力争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1,852.4万元，较2012年审计后的营业收入增长3.85%。

上述财务预算并不代表公司对2013年度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

等多种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于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及回报股东, 并结合公司2012年

实际经营情况, 提出了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后可供分配的利润为12,591.71万

元，再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21,444.43万元，减去2012年度中分配的8,493.60万元，截至2012年12月31日，

公司累计滚存未分配利润共计25,542.54万元。考虑到公司现金流量状况较好，拟按总股本14,156万股，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5.0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7,078.00万元，所需资金由公司流动资金解决，分配后的剩

余未分配利润为18,464.54�万元。同时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拟以总股本14,15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后我公司总股本由14,156万股增加到28,312万股,�剩余资本公积金为23,361.90万元。

公司董事认为，公司现金流充裕，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与公司的成长性相符合，与公

司未来发展相匹配；该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对于分

配政策的相关规定，利润分配预案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

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刊登于2013年3月26日巨潮

资讯网。公司监事会对上述报告出具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报告出具了独立意见，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13）

第110ZA0632-25号）。详细内容刊登于 2013�年 3�月 26�日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3年3月26日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公司《2012

年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2013年3�月2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2013-04号

公告。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该议案尚需

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为规范公司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运作，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

意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续签《产品和服务安排框架协议》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并规定公

司 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5300�万元。关联董事王志强先生、王他一先生、李海滨先生

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中国全聚德（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公告》和《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分别

刊登于2013年3月2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2013-05号、2013-06号公告。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2013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银行签订新一期贷款授信额度，包括：

（1）从中国银行申请1.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2）从中国建设银行申请1.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3）从北京银行申请1.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4）从中国民生银行申请1.5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公司2013年拟从上述四家银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共计6亿元。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新疆全聚德控股有限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计划和资金

状况，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主要用于购买银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

品。上述资金额度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之内可滚动使用，如在一年内累计金额超过董事会授权金

额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刊登于

2013年3月2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2013-08号公告。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任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提议，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13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

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于 2013年 4�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以上需要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并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关于公司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 2013年 3�月 2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2013-07号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002186� � �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13-03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3年3月22日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的监事5人，实际参加的监事5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此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1）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其他相关

文件的要求；（2）公司根据自身特点和管理需要,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整套内部控制制度

贯穿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各层面和各环节,确保了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3）公司编制的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比较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此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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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与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集团” ）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将于2013年4月27日到期，为规范公司与

首旅集团之间的交易，公司拟与首旅集团重新签署相关协议，包括：《产品和服务安排框架协议》、《房屋租

赁框架协议》。该等协议已于2013年3月22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首旅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46.48%股份。其基本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10�号3�层

法定代表人 段强

注册资本金 236,867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1633690259

经营范围

受市政府委托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项目投资；饭店管理；信息咨询；旅游资源开发；旅游

服务；房地产项目开发；商品房销售。

2011年财务数据

总资产：363.47亿元

净资产：119.12�亿元

营业收入：342.18亿元

利润总额：13.54亿元

净利润：8.55亿元

关联交易金额汇总 2012年公司与首旅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的金额为3,579.56万元。

三、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产品和服务安排框架协议》

1.合同金额：2013年公司与首旅集团发生的产品和服务交易预计金额上限分别为4,000万元。

2.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有效期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

3.产品和服务范围：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首旅集团及其下属的饭店、酒店、旅行社等关联方销售月

饼产品、提供旅游团体餐饮服务。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在具体执行时，公司可根据

批准后的《产品和服务安排框架协议》与相应的关联方签订具体执行协议。

4.定价原则：

本协议项下月饼产品和旅游团体餐饮服务销售的定价，须按本条的总原则和顺序确定：

（1）凡政府有定价的，按“政府定价” ；

（2）没有政府定价的，按“政府指导价” ；

（3）没有政府定价及政府指导价的，按“市场价” 。月饼产品的“市场价” 应不低于公司向其它第三方

月饼采购商销售同类或同种产品的价格。旅游团体餐饮服务的“市场价” 应不低于公司向其它第三方旅行

社提供旅游团体餐饮服务的价格。

（4）没有以上指标的情况下，按“协议价” 。在商议“协议价” 时，如曾经签订过相关协议，可以参考过

往交易中的价格。

（二）《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1.合同金额：2013年，公司承租首旅集团或其关联企业房屋租金预计金额上限为1000�万元；2013年，公

司向首旅集团或其关联企业出租房屋租金总额预计金额上限为300万元。

2.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有效期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

3. 交易事项的内容： 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可根据其规划和市场需求约定承租首旅集团或其所属企业房

产，首旅集团或其下属企业可根据其规划和市场需求约定承租公司或其所属企业房产。

4.租金标准：凡政府有定价或指导价的，参照政府定价或指导价制定；凡没有政府定价或指导价，但已

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市场价格定价；没有政府定价或指导价及市场价格的，采用成本加合理利润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餐饮企业，与以吃、住、行、游、购、娱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控股股东首旅集团在产业链条上存在

关联性和互补性，其交易的价格是公允的，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二者业务上的往来合作将为双方带来

效益。《产品和服务安排框架协议》、《房屋租赁框架协议》规范了协议期内的相关业务操作规则，有利于公

司业务正常经营的开展，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指导意见》、《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荆林波先生、傅穹先生和王秀丽女士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为相关关

联交易事项是可行的，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指导意见》、《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荆林波先生、傅穹先生和王秀丽女士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该等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与首旅集团签署该等关联交易协议，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此议案进行审议，并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拟签署的《产品和服务安排框架协议》；

4．拟签署的《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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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规范公司关联交易的运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及所属分、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旅

集团” ）及其所属的饭店、酒店、旅行社等关联方，按照2013年3月22�日经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产品和服务安排框架协议》和《房屋租赁框架协议》（有效期三年），对 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总

金额进行预计。

1．有关产品和服务的关联交易

2013年公司与首旅集团签订生产销售月饼及相关产品，及提供旅游团体餐饮服务的协议，预计发生的

总金额上限限额设定为人民币4000万元。

2．有关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

（1）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市丰泽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租赁首旅集团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

大街83号房屋，用于丰泽园饭店的经营，本年度房屋租金预计为551万元。

（2）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四川饭店有限责任公司租赁首旅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聚全餐饮有限责任

公司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3号的房屋，用于四川饭店的经营，本年度房屋租金预计为280万元。

（3）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市丰泽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将饭店客房部分共计建筑面积3560平方米的房

屋、场地及附着在该房产上的设备设施整体出租给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公司，由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

有限公司对该部分租赁房屋进行酒店经营。本年度房屋租金预计为300万元。

公司拟将2013年向关联方承租房屋租金总额上限限额设定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拟将2013年向关联

方出租房屋租金总额上限限额设定为人民币300万元。

2013年3月22日，公司第六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2013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公司董事王志强先生、王他一先生、李海滨先生在首都集团或其关联单位任

职，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事项后，将提请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首

旅集团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3年预计金额

上限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生产销售月饼及相

关产品、提供旅游团

体餐饮服务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4,000 2,574.64 1.35%

小计 4,000 2,574.64 1.32%

房屋租赁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300

528 8.01%

北京聚全餐饮有限责任公

司

200 3.03%

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

公司

276.92 7.38%

小计 1,300 1,004.92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2013年1月1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389.03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强；注册资本 236867�万元；经营范围：受市政府委托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项目投

资；饭店管理；信息咨询；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服务；房地产项目开发；商品房销售。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雅宝

路10号3层；

截止2011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363.47亿元；净资产为119.12亿元；营业收入为342.18亿元；净利

润为8.55亿元。

2．北京聚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俊贤；注册资本：3076万元；经营范围：餐饮服务；种植业、养殖业、食品加工业、场地租

赁、食品工业专用设备的开发、制造；技术培训；劳务服务等；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截止

2012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5376.47万元；净资产为5234.2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37.14

万元。

3．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灏；注册资本：5000万元；主营业务：住宿、餐饮等；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44

号；截止2011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8842万元，净资产6002万元，收入12918万元，利润总额514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是本公司控股股东。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 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2．北京聚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公司

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首都旅游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

司旗下的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

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协议签署情况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53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2013�年公司与首旅集团签订生产销售月饼及相关产品，及提供旅游团体餐饮服务的协议，预计合

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

2．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市丰泽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租赁首旅集团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珠市口西大

街83号房屋，用于丰泽园饭店的经营，本年度房屋租金预计为551万元。

3．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四川饭店有限责任公司租赁首旅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聚全餐饮有限责任公

司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3号的房屋，用于四川饭店的经营，本年度房屋租金预计为280万元。

4．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市丰泽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将饭店客房部分共计建筑面积3560平方米的房

屋、场地及附着在该房产上的设备设施整体出租给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公司，由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

有限公司对该部分租赁房屋进行酒店经营。本年度房屋租金预计为300万元。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根据《产品和服务安排框架协议》和《房屋租赁框架协议》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在2013年3月22日经公司第六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产品和服务安排框架协议》批准的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范围内，公司与首旅集团签订生产销售月饼及相关产品、提供旅游团体餐饮服务的关联交易协

议。

北京市丰泽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与首旅集团《房屋租赁合同》于2006年6月签订，目前仍处在有效期

内。

北京市四川饭店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聚全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房屋租赁合同》于2009年10月签订，目

前仍处在有效期内。

北京市丰泽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欣燕都酒店连锁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于2011年3月签订，

有效期自2011年至2026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首旅集团旗下的餐饮企业，与以吃、住、行、游、购、娱为主要业务的控股股东及其下属饭店、酒

店、旅行社等关联方，在产业链条上存在关联性和互补性，交易价格公允，未发生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各关联方在业务上的往来合作能够为双方带来效益。 公司严格按照2013年3月22日经公司六届三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的《产品和服务安排框架协议》和《房屋租赁框架协议》（有效期三年）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指导意见》、《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荆林波先生、傅穹先生和王秀丽女士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为相关关

联交易事项是可行的，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指导意见》、《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荆林波先生、傅穹先生和王秀丽女士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该等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与首旅集团签署该等关联交易协议，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此议案进行审议，并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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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3年3月22日召

开，会议决议于2013年4月22日上午9：00召开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2013年4月22日上午9：00

3．会议地点：公司517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13年4月15日

二、会议审议的事项

1．《关于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荆林波、傅穹、王秀丽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2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本次年度

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该述职为年度股东大会的一个议程，不作为议案进行审议。

2．《关于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13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关于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7．《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8．《关于公司申请2013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9．《关于聘任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 2013年 4�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或委托代理人。

2．本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

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有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股东账户卡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委托非法定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加盖

法人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书面委托书、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3．股东可以采取信函、传真及上门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请于 2013年4月18日下午16：30以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证券法律部），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

五、登记时间和地点

1．登记时间：2013年4月18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30

2．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507办公室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

部

六、其他

1．联系人：王树银

2．登记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217号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部（邮编

100051）

3．电 话：010-83156608

传 真：010-83156818

4．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26日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度股东大会，并就该会议所议事项按下述指示进行表决：

（1）《关于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2）《关于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关于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4）《关于公司2013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6）《关于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7）《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8）《关于公司申请2013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9）《关于聘任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权证号（证券账户号）：?

法定代表人： （法人股东填写此栏）?

出席人（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回 执

截至2013年4月15日，我单位（个人）持有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拟参加公司2012

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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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新疆全聚德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公司” ）根据经营发展计划和资金状况，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自有闲置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主要用于购买银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上述资金额度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

年之内可滚动使用，如在一年内累计金额超过董事会授权金额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本次委托理财资

金主要用于投资银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不涉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0号：风险投

资》中提到的风险投资。

一、投资概述

1.投资目的：在不影响新疆公司正常经营和投资建设等的基础上，提高自有闲置资金使用效率。

2．投资额度：20,000万元人民币

3．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4．投资期限：1年

5．投资范围：根据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 集合理财计划，投资范围由交通银行与新疆公司

通过协议约定，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票、高等级信用债等固定收益工具等，该投资收益类型属于保本

浮动收益；

6．费用：托管费年费率为0.05%；

7．预期收益率：

存续天数（N） 预期年化收益率

1≤N＜7 2.1%

7≤N＜14 2.7%

14≤N＜30 3.2%

30≤N＜90 3.4%

N≥90 3.6%

8．管理人：交通银行；

9．截止2012年12月31日，新疆公司累计出资5,700万元进行委托理财，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89%，如在一年内累计金额超过董事会授权金额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风险分析及拟采取的控制措施

（一）风险分析

本集合理财计划不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等风险。

（二）公司拟采用的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部负责跟踪、分析新疆公司投资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有不利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

投资风险。

2.公司内控审计部负责对该方案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该委托理财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公司证券部负责及时跟踪披露该方案的执行和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委托

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委托理财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使用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含）的委托理财由

董事会审批，超出此范围还需经过股东大会审批；新疆公司本次委托理财额度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30%，被委托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

四、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新疆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新疆公司通过委托理财，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投资效

益，有利于提高新疆公司自有闲置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公司前十二个月内委托理财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委托理财的情况。

六、公司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公司承诺，在此项风险

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集合理财计划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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